附件2
2026年广东省高级导游工作室资助协议书

（三方标准模板・可直接盖章使用）

甲方：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
乙方：高级导游工作室领衔人（姓名：    ）

丙方：乙方所在单位（名称：     ）

为规范 2026年广东省高级导游工作室建设与经费管理，明确各方权利义务，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，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建设周期

2026年6月—2027年12月。

二、建设任务

乙方按照《2026年广东省高级导游工作室建设征集公告》及申报表承诺内容，完成传帮带、课程开发、导游词创作、公益服务、产教融合五项核心任务，建立工作台账，按期提交年度报告、中期报告、结项报告及经费决算。

三、资助经费

甲方给予乙方专项资助经费人民币           元。

拨付方式：协议签订后拨付50%；期满核验合格后拨付剩余 50%。

经费须专款专用，仅限工作室建设相关支出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四、三方责任

（一）甲方责任

1.按协议拨付资助经费。

2.提供政策指导、项目对接与宣传支持。

3.组织中期核验与期满绩效核验。

（二）乙方责任

1.作为工作室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建设实施、团队管理、任务落实与成果产出。

2.规范使用经费，留存完整凭证，接受审计与监督。

3.按时提交各类材料，配合核验、检查与整改。

4.成果可用于全省文旅行业公益推广，保留工作室署名。

（三）丙方责任

1.为工作室提供固定场所、基本设施与运行保障。

2.协助做好人员管理、活动协调与经费代管（如需）。

3.配合甲方、乙方开展核验、检查与宣传推广工作。

五、核验与退出

1.建设满1年，甲方组织中期核验；建设期满，甲方组织期满核验。

2.核验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。

3.核验不合格的，甲方不予拨付尾款，视情况追回已拨经费，取消建设资格。

4.因不可抗力需调整建设内容的，乙方须书面报甲方审批同意。

六、其他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
负责人/经办人：           
日期：2026年      月      日

乙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
日期：2026年      月      日

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
负责人：           
日期：2026年      月      日

